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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的原因、依据及过程
为严格落实昌吉州“三条红线”任务指标，强化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有效遏制阜康市水位严重下降趋势，进一步促进阜康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用水总量控制方案的函》（新水函〔2018〕6号）、《关于稳定和完善耕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昌州政发〔1997〕77号）、《昌吉州地下水水位下降整治十条措施》（昌党水资委办字〔2023〕1号）等文件，结合阜康市水资源管理配置实际，拟订形成《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
二、征求意见情况及意见采纳情况
于9月29日征求天池管委会、产业园管委会、各乡镇，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城市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阜康市天山天池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阜康市正源供排水有限公司15家部门单位意见建议，收回意见建议函15份，其中天池管委会、城市管理局、住建局、水磨沟乡5家部门单位无意见建议，产业园管委会、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九运街镇、滋泥泉子镇、城关镇、三工河乡、阜康市天山天池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阜康市正源供排水有限公司提出意见建议21条，采纳3条，未采纳18条。10月14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公平竞争审查报告，10月15日司法局出具合法性审查报告。
三、文件主要内容
《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明确制定2025年水资源分配方案遵循的4条基本要求。
第二部分：水资源配置情况。2026年用水总量指标为21818.2万m³，其中地表水14561.4万m³（一级取水口计量标准）、地下水6723.8万m³、其他水源533万m³。另外引调水量7851万m³。
一产用水总量控制目标：19275万m³，其中：地表水10670万m³、地下水5712万m³、其他水源41万m³，另外引调水2851万m³。
二产（含产业园绿化，不含阜西工业园区引调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依据市域内企业取用水现状调查及发展情况，结合阜康市引调水工程实施情况，全市二产计划分配水量4092万m³（含企业生活、绿化用水），其中：地表水300万m³，地下水400万m³，其他水源392万m³。另外调水3000万m³（不含阜西工业园引调水量）。“引水入园”项目稳定供水后，地表水、地下水原则上不再供给。
三产用水总量控制目标：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发展现状，三产计划分配水量3176万m³（含北外环、城市、准东绿化），其中：地表水784万m³、地下水292万m³、其他水源100万m³、引调水2000万m³。城区、准东生活及绿化原则上全部使用外调水，不再配置地表水、地下水。
全市预留水量：全市预留产业发展水量3126万m³，其中，地表水2807万m³，地下水319万m³。上述水量用于保障生活用水和解决其他问题使用。
第三部分：工作要求。明确2026年水资源管理工作中行业、乡镇水资源使用情况分析、水资源分配方案的制定、用水监督管理、井电双控管理责任落实、水资源税改革、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论证及其他日常监管等八项具体要求。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亩均配水量调整问题。根据昌吉州用水总量控制方案，阜康市2020年、2025年、2030年相应的农业灌溉定额分别为350方/亩、340方/亩、335方/亩，为充分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阜康市2026年农业灌溉亩均配水量暂不调整，按照350方/亩配水，其他亩均配水量较上年度一致。
（二）粮食作物供水保障问题。为进一步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粮食作物供水保证能力，需各乡镇在合理确定2026年度农业灌溉地块，保持分配水量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辖区农业结构和种植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作物亩均配水量。
（三）引调水使用问题。为破解阜康市11万居民生活及阜东工业园区工业企业用水供给不足问题，阜康市实施外调水工程，
“引水入城”项目已正式投运，待“引水入园”项目稳定供水后，将以外调水作为主要配置水源，置换出的地表水则用于保障下游生态、农业灌溉用水。
（四）农业灌溉水量分配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2026年，阜康市按照先地表水、再客水、后地下水的原则，结合近三年农业灌溉实际用水情况，制定《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确保农业灌溉地表水、引调水、地下水水资源利用更加贴近实际、趋于合理。
（五）新增用水项目开展水资源论证问题。按照《关于2019年全州所有建设项目严格落实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的通知》（昌州水考办字〔2019〕8号）文件要求，为确保在现有水资源的基础上，全市新建涉水项目水资源可充分保证。项目建设单位须对建设项目的取用水的合理性、取水水源的可靠性、可行性及计划取水量进行分析论证，并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方可作为申请水量的依据。未依规开展水资源论证的，不予配水。
（六）履行水资源管理治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及各乡镇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相关制度，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阜康市地下水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阜党办〔2023〕19号），做好水量审批、机电井巡查、地下水位下降治理等工作，同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违法取水、破坏计量设施等行为。
（七）规范化开展水资源税改革。各乡镇及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宣传水资源税改革政策，引导管辖范围内用水户自觉前往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做到足额缴纳水资源税。
现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们将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吸纳和总结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好《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修改完善工作。同时，提请此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执行。

